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财政局政府采购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湖南炬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我局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中，发现你公司在参与分宜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城区路灯安装及改造采购项目招标活动中，与山东亿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相同，存在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视为供应商相互串通投标。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决定给予你公司分宜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城区路灯安装及改造采购项目采购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计叁仟贰佰捌拾玖元贰角（3289.2元）整。请你公司在收到处罚决定书后五个工作日通过江西省非税收缴系统缴入罚款。
你公司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或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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